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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一、課程實施資訊 

(一)結合課程屬性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原住民教育 

(二)課程實施地點 

■跨縣市 

縣市：新北市、台北市、新竹縣 

地點：淡水老街、紅毛城、十三行博物館、六福村 

☐在地跨區域學習 

地點： 

 是否有住宿，■有住宿☐未住宿 

 住宿型態，☐學校場地■飯店/民宿☐露營☐其他 

(三)課程實施對象 ■班級 ☐班群☐學年☐其他 /對象六年級學生 

(四)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 5 人、參與教師數 4 人 

(五)課程實施類型 
■生態環境■人文歷史☐山野探索■休閒遊憩☐社區走讀 

■場館參訪☐職涯探索☐海洋體驗☐城鄉共學☐食農教育 

 

二、課程設計 (建議以 500 字為限) 

請著重在教師如何導引學生自主學習之策略，讓學生嘗試搭載學習主題、思考學習需求，

鼓勵其創造自己學習模式，累積學習經驗並逐步成為自主學習者。建議可結合「部定課

程」運用習得領域知能延伸學習，提供學習知能與生活情境的鏈結機會；或「校訂課程」

運用合宜學習場域資源，統整學習生活經驗，進行學習遷移展能。 

1.課前討論： 

行前規劃：由同學提出大方向，再規畫參訪目標 

提案 行程 評估 

新竹縣、新北

市、台北市 

十三行博物館、淡水

老街、紅毛城、理學堂

1.能與學習連結 

 2.景點間距離在

執行單位 縣立城中國小 

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姓名：吳文鴻學務組長 職稱：教師     電話：（公）037-

754504#14    

手機：0920638822      E-mail：u8613004@mail.edu.tw           

計畫名稱 走讀北台自然人文風情、豐富孩子生命風貌 



大書院、六福村動物

園 

可接受範圍 

2.課前討論： 

 由每位學生進行各目標景點做歷史回顧並提出相關問題探討，並分配攝影、輪流導覽、課程

紀錄等工作。 

工作分組： 

(1)行政組(統籌一切、規劃食、宿)：羅謙 

(2)交通組(交通工具訂票、活動拍照)：昱澍 

(3)導覽組(走讀動線安排、導覽解說)：稚凌、芷紜 

(4)總務組(經費保管付款核銷、醫藥包準備)：柏緯 

  

 

2.課中學習： 

說明課程內容與課程進行方式，並適切納入跨域連結、深度體驗、資源整合與素養實踐等實施原則

之內涵。  

3.1 領域學習：  

(1)資訊領域：蒐集新北市、台北市有哪些景點與課本學習有關、交通資訊、住宿、特色小吃、資料

整理。  

(2)社會領域：上課介紹分享討論、完成記帳學習單。  

(3)自然領域：上課介紹相關旅遊生態、討論分享、完成學習單  

(4)國語領域：上課分享討論走讀地景，閱讀寫作。  

(5)綜合領域：整理行程食衣住行育樂規劃、實際走讀相關資料。  

(6)藝文領域：整理相關資料，完成學習單設計、製作學習手冊。  

3.2主題學習(跨資訊、社會、自然、綜合、國語、藝文彈性領域學習)： 

案名 走讀北台自然人文風情、豐富孩子生命風貌 

學習主題 北台古今建築及自然環境 

辦理方式 跨領域及區域住宿型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參加對象 六年級師生 

活動天數 兩天一夜 



實施領域 資訊、自然、社會、綜合、藝文、語文領域 

課程模式 探索、體驗、自主學習、互動溝通、社會共好 

自主學習課

程目標 

1. 強化環境的連結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

度。 

2. 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能，培養尊重與

關懷他人的情操。 

3. 開啟學生視野，涵養健康的身心。 

自主學習課

程重點 

1. 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 

2. 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等的跨文化素

養。 

3. 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自主學習內

容 
多元文化教育-1 

淡水老街 

國際教育-1  

紅毛城、理學堂大書院 

環境教育-1  

十三行博物館 

自主學習策

略方法 

1. 做中學、學中覺。 

2. 覺中思，動手作。 

3.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教學特色 1. 跨領域課程 

2. 協同教學 

3. 分組教學 

交通方式 遊覽車、火車(捷運)、徒步 

學習分享 學習手冊、閱讀寫作、成果分享會 

  

3.3資源統整：  

(1)專家資源：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處、苗栗縣綜合、生活、藝文、國語教

育輔導團。  



(2)校外資源：苗栗縣通霄鎮公所、苗栗縣通霄鎮農會、紅毛城、新北市文化局。  

(3)社區資源： 

苗栗縣通霄富麗農村發展協會、城北社區發展協會、城南社區發展協會、梅南社區發展協會。  

(4)內部資源：藝文、生活、綜合、語文領域老師、行政人員、教職員工專長人才。 

 

3.課後反思及評量： 

課後反思 

在課程中留下紀錄，在出發前先擬定簡報大綱，返校之後依各個參訪單位製作簡報，在全校集

合時報告由參訪學生提出口頭及書面報告，以作為其他班級參考並期能在下次參訪時更加精

進。 

評量 

1.學習前：  

(1)質的評量：閱讀文獻、參與小組討論、口頭報告、提問回饋  

(2)量的評量：蒐集文獻、資料整理、完成規劃草案。  

2.學習中：  

(1)質的評量：學習態度、協同合作、專心聆聽、動腦思考、動手操作、口頭分享、回饋自省(包括

自然、社會、藝文、國語領域)  

(2)量的評量：完成學習手冊(學習單、確實記帳、心得分享、給自己的一封信……)(包括自然、社

會、藝文、國語領域)  

(三)學習後：  

(1)質的評量：口述表達、分享提問補充說明  

(2)量的評量：  

a.簡報成果分享︰每位學生獨自完成一份簡報，於學生朝會分享。  

b.學習單展示︰每位學生將完成的學習手冊，於家長日、圖書館展示 。 

 

http://tmach-culture.tainan.gov.tw/


三、安全風險管理機制(建議以 200 字為限) 

本次戶外教育活動規劃，由行政單位協調教學專長，依課程規劃設計完成，並於學期初校務會議

召開戶外教育規畫會議，落實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 

 風險評估  

1.交通安全：車輛行駛路線及學生上下車安全 

2.天候變化：戶外教學受天氣因素影響 

3.學生走失：戶外場域遊客眾多 

 安全管理機制  

1.制定應變計畫 

 分組行動，落實領隊制 

 建立緊連絡網及救護機制 

 準備雨具及戶外設備、視情況變更路線 

2.醫護人員 

 校護隨行準備簡易急救包 

 場域準備醫療箱及急救設備 

3.設施安全 

 確定無障礙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 提供充足水源及休息區 

4.風險宣導 

 加強學生紀律及遵守安全守則 

 事先通報風險並設明應對措施 

 課程實施後 

檢討本次校外教學之得失，以供下次執行時修正參考。 

 

 

  



表 4 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學校填列提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縣立城中國小 

計畫名稱：走讀北台自然人文風情、豐富孩子生命風貌 

計畫期程：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30,000 元，向國教署署申請補助金額：25,500 元，自籌款：4,50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經

常

門 

經濟弱勢學生參加費  0   

代課(鐘點)費  0   

講座鐘點費  0   

印刷費  0   

膳費 
100 36 3,600 9 人*4 餐 

交通費 
8,000 2 16,000 2 天車資 

場地費  0   

住宿費 
1,000 9 9,000 共九位住宿 

保險費 
32 5 160 5 人*2 天 

雜支 
1,240 1 1,240  

小  計     30,000  

設

備

費

資

本

門 

僅限 2-2 學校推展戶外教

育優質路線(每校最高補

助三十五萬元，其中資

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十

為限)，請依據課程需求 

核實編列及說明 

    

小  計     

合   計     30,000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金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

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

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

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

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

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

助比率 85％】 

餘款繳回方式：繳回按補助

比率全數繳回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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